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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年 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） 

第一条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、进行证券交

易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印花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

花税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

个人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。 

第二条  本法所称应税凭证，是指本法所附《印花税税目税

率表》列明的合同、产权转移书据和营业账簿。 

第三条  本法所称证券交易，是指转让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

易所、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股票和以股

票为基础的存托凭证。 

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，不对受让方征收。 

第四条  印花税的税目、税率，依照本法所附《印花税税目

税率表》执行。 

第五条  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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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，为合同所列的金额，不包括列

明的增值税税款； 

（二）应税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，为产权转移书据所列

的金额，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； 

（三）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，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

（股本）、资本公积合计金额； 

（四）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，为成交金额。 

第六条  应税合同、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的，印花税的

计税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确定。 

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，按照书立合同、产权

转移书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；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

导价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。 

第七条  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，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

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；无收盘价的，按

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。 

第八条  印花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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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以上税目事项并分别列明金

额的，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；未分别列明

金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 

第十条  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立的，按照各自

涉及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。 

第十一条  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，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

资本（股本）、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

（股本）、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，按照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

额。 

第十二条  下列凭证免征印花税： 

（一）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； 

（二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、领事馆

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； 

（三）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

凭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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